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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追溯追蹤規範與
實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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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追溯追蹤系統的目的

產品之食品添加物超量添加
有危害消費者健康疑慮

可透過追溯追蹤系統制度

➢ 針對疑慮產品有效追查、釐清風險源。

➢ 即時追溯原材料(移除避免再生產)或

追蹤產品流向(下架避免再流通)。

消費者食品業者

降低財物損失

確保公司商譽

提升產品信任度

食品安全保障

食品安心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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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業溯源管理及流向追查

所有食品製造業
紙本或電子化紀錄

追溯
(食安法§9-1保存來源文件)
(GHP附表3第1點使用之原材料有可追溯來源之相關資料或紀錄)

追蹤
(GHP附表3第19點每批成品銷售，應有相關文件或紀錄)

指定類別及規模

追溯追蹤
(食安法§9-2建立追溯追蹤系統)
(食安法§9-4電子申報)

電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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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

• 保存產品來源文件：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來源相關文件。§9-1

• 建立追溯追蹤制度：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9-2

• 使用電子發票：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使用電子發票。§9-3

• 電子申報：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以電子申報非追不可。§9-4

• 授權訂定相關追溯追蹤子法。§9-5

(電子發票之使用，由財政部協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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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產品來源文件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第1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7款

食品業者係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
業者。

所有食品業者不分業別、規模
皆應符合食安法第9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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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產品來源文件內容

食品業者自109年1月1日，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

其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

錄等文件至少五年，且該文件應載明下列資訊：

一、收貨日期或批號。

二、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名稱。

三、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其他聯繫方式(電話或電子郵件)。
食品業者輸入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者，前項文件得以主管機關核發同意輸入相關
文件代替之。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9-1&9-5

「來源憑證」及「經供應者簽章紀錄」可擇一視為佐證的來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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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分階段建立食品追

溯追蹤系統、電子申報及使用電子發票。
1.食用油脂

2.肉品加工食品

3.乳品加工食品

4.水產品食品

5.餐盒食品(製造)

6.食品添加物

7.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8-14.大宗物資-黃豆、
小麥(麥類 及燕麥)、
玉米、 麵粉、澱粉、
食鹽、糖

15.茶葉

16.包裝茶葉飲料

17.黃豆製品

18.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

19.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
20.蛋製品
21.食用醋

22.嬰幼兒食品
23.農產植物製品、菇(蕈)類及藻類
之冷凍、冷藏、脫水、醃漬、凝膠
及餡料製品、植物蛋白及其製品

24.其他食品業別

25.餐盒食品(販售)

107年6月26日衛授食字

第1071300516號公告

25類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9-2、§9-3、§9-4

25類食品業者
建立食品

追溯追蹤制度
電子申報
非追不可

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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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本法)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第二條 適用對象(指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第三條 食品追溯追蹤系統概念

第四條
(製造、加工、
調配)

(1)原材料來源資訊、(2)產品資訊、(3)標記識別、(4)產品流向資訊(含回收、銷貨退
回與不良產品等)、(5)庫存原材料及產品資訊、(6)報廢(含逾有效日期)原材料與產品
資訊、(7)其他具有效串聯產品來源及流向之必要性追溯追蹤管理資訊或紀錄

第八條
(保存紀錄之
方式及期限)

1.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2.完整保存食品追溯追蹤紀錄至少五年

第九條 主管機關查核

第十條 回收、銷貨退回、不良產品及庫存自108年1月1日施行，其餘自發布日施行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107年10月3日衛授食字第1071302442號公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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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追溯追蹤制度

原材料來源
(上一手)

產品流向
(下一手)

製造廠商

一、原材料來源資訊 二、產品資訊 四、產品流向資訊

1.供應商資訊
2.原材料資訊

1.製造廠商名稱
2.國內負責廠商資訊
3.產品資訊

1.物流業者資訊
2.非屬自然人之直接
產品買受者資訊

3.產品流向資訊
(含回收、銷貨退回、
不良產品)

三、標記識別

七、其他內部之必要性追溯追蹤資訊五、庫存原材料及產品

六、報廢(含逾有效日期)原材料與產品

Step1

產品製造相關追溯追蹤資訊

Step2 Step3

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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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業應有來源資料及銷售紀錄

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 規定：

➢ 食品製造業依本準則規定所建立之相關紀錄、文件及電

子檔案或資料庫至少應保存5年。

➢ 製造業者使用之原材料，應符合食安法及其相關法令之

規定，並有可追溯來源之相關資料或紀錄。

➢ 每批成品應確認其品保後，始得出貨；確認不合格者，

應訂定適當處理程序。

➢ 每批成品銷售，應有相關文件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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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 違反者，限期改正；不改正者處罰鍰

§48 屆期不改
處新臺幣3-300萬元罰鍰

§44 屆期不改
處新臺幣6萬-2億元罰鍰

• 違反GHP規定 (§8-1)
• 違反HACCP規定 (§8-2) • 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7-1)

• 未強制檢驗 (§7-2)
• 未設實驗室 (§7-3)
• 未辦理登錄 (§8-3)
• 未保存來源文件 (§9-1)
• 保存來源文件未達5年 (§9-1)
• 未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 (§9-2)
• 未使用電子發票 (§9-3)
• 未以電子方式申報 (§9-4)
• 違反分廠分照規定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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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 違反者，處罰鍰

§47 處新臺幣3-300萬元罰鍰

• 未主動通報 (§7-5)
• 拒不提供來源文件 (§9-1)
• 來源文件資料不實 (§9-1)
• 追溯追蹤資料申報不實 (§9-2)
• 未設置衛生管理人員 (§11)
• 未設置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 (§12)
• 未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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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說明

https://tw.news.yahoo.com/%E6%A1%83%E5%9C%92%E6%9F%A5%E7%8D%B2%E6%96%B0%E8%88%88%E7%91%9E%E9%A8%B0%E6%B7%B7%E8%82%89%E6%B4%97%E7%94%A2%E5%9C%B0-%E6%B5%81%E5%90%9115%E7%B8%A3%E5%B8%82120%E5%AE%B6%E6%A5%AD%E8%80%85-230803915.html?guccoun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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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說明

食品業者

新興下游廠商遍布15個縣市

小型餐飲業者

美國豬肉產地標示不實新興 瑞騰

https://tw.news.yahoo.com/%E6%A1%83%E5%9C%92%E6%9F%A5%E7%8D%B2%E6%96%B0%E8%88%88%E7%91%9E%E9%A8%B0%E6%B7%B7%E8%82%89%E6%B4%97%E7%94%A2%E5%9C%B0-%E6%B5%81%E5%90%9115%E7%B8%A3%E5%B8%82120%E5%AE%B6%E6%A5%AD%E8%80%85-230803915.html?guccoun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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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說明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1017000498-260106?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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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說明

美國豬肉產地標示不實：
「豬腳圓切」外箱標示「美國」，
出貨單卻記載「加拿大」

玉釩食品

美國豬肉流向6縣市

法務局消保官表示，根據《刑法》第255條，
虛偽標記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1017000498-260106?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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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說明

業者如何管理食品追溯追蹤？

⚫ 其他佐證資料如進
口報單、輸入許可
證、來源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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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游供應者依規定記載必要事項所出具的「出貨(交易)憑證」

來源文件類型：足以佐證產品來源

例如：

1.統一發票

2.配售或標售之證明文件

3.經簽章之普通收據

4.商用標準表單之出貨單

5.支付貨款單據

常見來源憑證樣式

來源憑證記載原材料、半成品或成

品之必要項目：

一. 收貨日期或批號。

二. 名稱。

三. 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 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其他聯繫

方式(電話或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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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業者應遵循食安法第9條相關規定，建立完善之

追溯追蹤系統，藉以強化食品鏈管理。

◆ 違反者將依法予以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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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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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是什麼？

包裝食品標示之緣由，係因製造廠商擬延長其產品陳售時間或擴大銷售範圍，消費

者購買時必須依標示之內容選購，以確保其權益。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8款

本法所稱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

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品名或為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

或附加之說明書。

品名：維他命B12 發泡錠
內容量：10錠
成份：檸檬酸、碳酸氫鈉、菊糖、玉米
澱粉、麥芽糊精、香料、甜菜汁、甜味
劑(醋磺內酯鉀)、維生素B12
有效日期： ooo年o月o日
製造商：oo有限公司
地址：oo市o路o號
電話：oo-oooo-oooo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錠
本包裝含 10份

每份 每日參考
值百分比

維生素C 2.5微克 104%

法
令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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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法源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施行細則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2條─包裝食品及食品原料

第24條─食品添加物

第25條─散裝食品及直接供應飲食場所販售之食品

第28條─食品廣告與標示宣稱

第23條─豁免標示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7~20條─規範字體大小等標示相關細節，補充解釋母法

法
令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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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包裝食品法源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

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

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法
令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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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裝食品法源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5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以中

文標示原產地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得就其販賣之

地點、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含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

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

標示生產系統。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
制方式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民國104年1月20日修正公
布後6個月施行。

法
令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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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罰則

◼ 如未標示，可處3萬~300萬元 (§47)

◼ 如標示不實，可處4萬~400萬元 (§45)

◼ 如標示涉及醫療效能，可處60萬~500萬元 (§45)

◼ 產品應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涉及

醫療效能者，沒入銷毀之 (§52)

法
令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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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國)指製造、加工或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國家
或地區

原
產
地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2條

輸入食品之原產地(國)，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

第7條第3項明定，貨物僅從事下列之作業者，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

• 貨物為上市或裝運所為之分類、分級、分裝、包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

籤等作業

• 貨物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或混合後之貨物與被組合或混合貨物

之特性造成重大差異者

• 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接合、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業

• 簡單之乾燥、稀釋或濃縮作業，未改變貨物之本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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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產地」vs「食品原料原產地」

◼「食品原產地」：最終產製之食品其原產地(國)。

◼「食品原料原產地」：食品中所含特定原料其來源之原產地
(國)。

◼以在臺灣加工製造之豬肉乾產品為例，如其豬肉原料來自澳
洲，則須標示該食品「原產地(國)：臺灣」與「豬肉原產地
(國)：澳洲」。

原產地：臺灣
豬原料原產地：澳洲

原
產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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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日期應採打印方式以不退色油墨印刷於容器
或外包裝之上

有
效
日
期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3條

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應為「時間點」

• 110.01.10、10.01.110(日/月/年)、2022/01/10、01/10/2022(月/日

/西元年)

• 保存期限在三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

並以當月之末日為終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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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臺
31

https://www.foodlab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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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聯絡方式
32

foodlabel@hibox.biz 0800-035-958(代表號，2線)

03-561-9633

諮詢專線服務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不含假日)，每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30至
5:30。
針對在臺灣銷售之產品(含國內製造與進口品)，服務項目包括：
(一)食品、食品容器具、洗潔劑、健康食品、特殊營養食品及警語等標示法規。
(二)營養標示法規。
(三)食品添加物標示法規。
(四)散裝食品及直接供應飲食場所相關標示法規。

非屬以上標示服務項目，例如廣告、文宣、健康食品、某成分是否屬食品原料、成分翻譯、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等，
請撥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諮詢服務專線02-2787-8200，或由食藥署官網點選上方之「為民服務信箱」
(https://www.fda.gov.tw)，進入後再點選上方之「我有話要說」，依該網頁各欄位填寫資料，由承辦人員判定。謝謝！

https://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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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
申報說明

製造加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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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1登入系統

⚫ 2基本資料

⚫ 3產品建檔

⚫ 4交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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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產品原材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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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批次刪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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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系統

作業系統要求
Google Chrome 
Microsoft Edge 
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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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ftracebook.fda.gov.tw/

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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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請先於非登不可授權

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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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先安裝Hicos元件
2.輸入pin碼點選登入

我的E政府 客服中心：02-2192-7111
工商憑證客服中心：412-1166
自然人憑證客服中心：0800-080-
117

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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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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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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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若公司有輸入業、製造業
兩種身分，可於下拉選單

切換身分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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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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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資料、工廠資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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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資訊(製造)



45
45

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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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分類、名稱、負責廠商(必填)

負責廠商資訊的「登錄字號」可選擇公司或工廠登錄字號
且將決定產品追溯串接碼顯示方式

O-112792400-00000-6-02010100-00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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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包裝規格、包裝容器及基因改造標示(必填)
47

※提醒您：同產品可建立多筆不同規格，但自編碼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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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販售包裝
※提醒您：同產品可建立多筆不同販售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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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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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自行填寫」產品外包裝資訊(如營養標示、成分、營養素含量等)

選擇「上傳照片」可將產品外包裝拍照，並且上傳照片至此功能

產品建檔-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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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包裝標示(上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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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包裝標示(上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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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包裝標示(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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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包裝標示(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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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包裝標示(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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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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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產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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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檔-產品圖片



59

產品依據包裝規格建立完成以下資料後，
一種包裝規格將呈現一筆明細於產品資料中

產品資訊
負責廠商資訊
包裝規格
包裝規格包含項目：
包裝標示
產品圖片
檢驗報告

包裝規格建檔完成-產生串接碼及QRcode

三項填寫完成才會產生產品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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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規格建檔完成-產生QRcode

產生QRcode 印製於外包裝或DM
消費者以手機即可
查看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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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包裝標示、產品圖片、檢驗報告無法三項完整提供，導致無法產出Qrcode時

依然可使用電腦查看網頁版「消費者查詢」專區，查看商品資訊

消費者查詢(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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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查詢(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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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資料匯出/匯入

「範本下載」：將產品資訊依Excel範本編輯

「資料匯入」：Excel範本編輯完整，後再整批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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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資料匯出/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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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公司-產品資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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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建立流程

產品資訊

製
造
業

工
廠
身
分

製造廠商

產品資訊

公
司
身
分

將產品資訊分享給製造廠商

設定為自家工廠或代工廠

適用情境
1.自家多個工廠製造相同產品
2.自家A工廠製造、B工廠交貨
3.委託給代工廠製造

追溯追蹤
申報

被指定的製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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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產品資訊(製造)

於公司身份下建立產品資訊(製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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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產品資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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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應工廠下可看到公司身份建立產品資訊(製造)資料

同一個事業體多個工廠製
造相同產品

公司-產品資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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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委託製造工廠下可看到公司身份建立產品資訊(製造)資料

委託給不同事業體代工廠製造

公司-產品資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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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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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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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關係可複選，
但同一交易對象

不可同時選擇國內及國外

交易對象(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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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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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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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群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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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群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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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材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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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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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建檔-原料/物料、材料

原料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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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食品原料，
須於廠商資料點「新增」，
建立該原料之廠商資訊

原材料建檔-原料新增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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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產地國尚非屬公告要求應
標示者，請在方框中打勾，即
可隱藏原產地國之新增功能。

原材料建檔-原料新增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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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一原料有不同供應商，則可新增多筆廠商資訊

原材料建檔-原料新增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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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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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產品原材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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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原材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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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原材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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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原材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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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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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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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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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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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所選項目」：將檢驗報告匯出成Excel報表

「匯入報告資訊」：如有檢驗報告要補(如檢驗標的)，可於匯出的Excel報表

補齊後再整批匯入。

檢驗報告上傳-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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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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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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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檢驗報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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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貨資料

每月10日前申報上一個月的食品追溯追蹤資
訊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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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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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查詢」後，開啟查詢視窗
可不下任何條件，直接按下「查
詢」，系統將帶出所有建立過的
原材料。

收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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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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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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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原材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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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原材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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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收貨日期

可複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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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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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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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製造資料

每月10日前申報上一個月的食品追溯追蹤資
訊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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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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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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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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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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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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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交貨資料

每月10日前申報上一個月的食品追溯追蹤資
訊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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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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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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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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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下游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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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其他交貨

若有「回收」、「不良」
及「報廢(含逾有效日期)」
得於「其它交貨」中勾選
「其它自用品」並填寫說
明，惟仍應將相關資料留
廠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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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產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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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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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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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本月無資料-收貨、製造、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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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本月無資料-收貨、製造、交貨

系統自動帶出未填報之
產品自編碼及產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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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本月無資料-收貨、製造、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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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報不完整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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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不完整提醒機制

尚有收貨資料申報不完整，請至收貨資
料點選【查詢不完整資料】進行確認

尚有收貨資料申報不完整，若您已上傳
完所有收貨資料，請登入非追不可網站，
至收貨資料點選【查詢不完整資料】進
行確認

登入Turnkey

透過Turnkey
上傳

透過Web API
上傳

登入網頁系統

取得Web API 
Token

排程檢查
所有收貨、製
造、交貨資料

排程檢查
所有收貨、製
造、交貨資料

(一天更新
檢查一次)

於申報後，一天排程檢查一次，並更新
「申報不完整」狀態

透過Excel
上傳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可能影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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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資料-申報不完整提醒機制

1、收貨原材料屬性為「原料」:「供應商」、「原材料日期」為必填。
2、收貨原材料屬性為「物料/材料」:「收貨資料供應商」為必填。

查詢申報不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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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資料-申報不完整提醒機制

製造業「製造資料產品日期」為必填。

查詢申報不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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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資料-申報不完整提醒機制

1、若業者為「製造業者(不含餐盒製造)」則「交貨資料產品日期」為必填。
2、「下游業者」、「其他交貨」為擇一必填。
(1)、若有申報「下游業者」，且有申報「交貨資料下游業者」。
(2)、「其他交貨」判定方式，以下條件需擇一成立。
I、勾選「交貨資料自用」，且申報「交貨資料自用總淨重」。
II、勾選「交貨資料販售至消費者」，且申報「交貨資料販售至消費者總淨重」。

III、勾選「交貨資料工廠自用」，且申報「申報交貨工廠自用總淨重」。

查詢申報不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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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批次刪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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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按下「批次刪除申報資料」按鈕時，會跳出「確認批次刪除申報資料?」提示訊息
2、業者只能選擇三個月內的資料進行刪除

可依「刪除方式」選擇依「月
份」或「日期」來進行刪除

批次刪除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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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809-091-008

E-mail：ftrace@tradevan.com.tw

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9:00-18:00
(中午12:00-13:00為休息時段)

感謝聆聽

服務專線



133

綜合座談


